附件1
采 购 需 求
一、招标人基本情况

1. 招标人（以下简称甲方）：长沙市第四医院（长沙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2. 地址：长沙市岳麓区麓山路70号

二、项目概况

1. 项目名称：长沙市第四医院（长沙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岳麓院区地下车库排烟管道段拆除更换

2. 项目地点：长沙市岳麓区麓山路70号

3. 项目招标控制价：6.8万元
4. 资金来源：自筹

5. 项目内容：对外科楼地下车库损坏的玻璃钢排烟风管进行拆除，重新制作、安装镀锌铁板风管及其吊架，安装防火软接及排烟防火阀等。

三 、投标人资格条件要求（如有招标代理，以代理公司复核意见为准)

1．依法取得企业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在有效期内；

2．供应商特定资格条件：供应商须是在全国的社会消防技术服务信息系统内备案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服务类型含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供应商提供在社会消防服务信息系统备案信息截图及查询网址。

3、企业应在近三年内，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消防改造业绩。
四、施工要求

1. 施工工期：15个日历日。

2. 施工过程必须经过招标人现场监督施工，并留影像资料。

3. 施工过程不得破坏墙面及管道线路，如因施工导致管道、线路及墙面破坏，必须按招标人要求复原。

五、安全措施

1、施工过程中投标人必须张贴警示标识。

2、施工人员必须经过安全培训，且安全防护措施完备。

3、须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并按行业规范执证上岗，证件在合法有效期内。

六、竣工验收与质保

1、工程竣工使用5个日历日后，招标人组织使用科室验收，验收标准：风管更换后安装牢固、密封严密无漏风，尺寸、材质、坡度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外观整洁、支吊架安装规范。

2、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投标人对所更换设备质保壹年。

3、质保期间，投标人应在24小时内响应招标人报修通知，12小时内赶到现场，尽快解决问题。

七、付款方式

施工验收完成后支付合同总价的90%，一年后无质量问题支付尾款。

八、违约责任

1、投标人未按约定安全施工的，招标人有权要求投标人停止施工，因停止施工影响工期的，责任由投标人承担。

2、投标人未按约定期限完成施工，每逾期一日按合同总价款日千分之三支付违约金，逾期30日仍未竣工或验收不合格的，招标人有权解除本合同，要求投标人支付合同总金额30%的违约金，并要求投标人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

3、投标人未按本合同第四条履行质保义务，影响招标人正常使用的，招标人有权拒付本协议第六条第2项约定的质保期满后应支付的合同余款。

4、因投标人原因给招标人造成损失的，投标人应当赔偿招标人所有损失，招标人为主张权利产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律师费等）由投标人承担。

九、其他约定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双方约定在招标人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项目清单

岳麓院区外科楼地下室损坏排烟风管更换预算单
	序号
	项目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单位
	备注

	1
	排烟防火阀
	1600*320，含设备的拆除、安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控制及联动线路安装、调试
	1.00 
	套
	

	2
	排烟防火阀
	2000*320，含设备的拆除、安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控制及联动线路安装、调试
	1.00 
	套
	

	3
	排烟风管
	含原有风管拆除，1.0mm厚双面镀锌钢板风管制作、安装，吊架及其它管配件；
	328.50 
	平方米
	

	4
	防火软接
	周长4.8米至6米
	2.00 
	处
	


